
附件 1

网上办事大厅申请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

提取业务指引

第一步：登录网站。使用手机浏览器或电脑浏览

器登录我中心网站（http://fsgjj.foshan.gov.cn/），

点击“个人网上办事大厅（入口）”进入登录界面，

由职工本人通过短信或人脸识别的方式登录个人网

厅。

进入“个人网上办事大厅（入口）”



第二步：申报。成功登录后点击“我要办理”→

点击“个人提取办理”→选择“租房提取”，点击“下

一步”→选择需要办理的租房提取情形。（注：请仔

细阅读办理条件，不满足条件的职工无法办理）



（一）租住公共租赁住房

1.选择“租住公共租赁住房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

后仔细阅读《提取承诺（授权）声明》，点击“同意”

后进入申报页面。



2.根据界面指引录入信息：选择收款银行，录入

收款账号，选择提取频次并如实填报婚姻状况，系统

显示申请人本提取年度的相关租住公共租赁住房信

息，核实无误后提交完成提取申请，需中心审核，具

体办理进度可在“我要查询->提取->个人提取业务”



中查看。

（二）租住商品住房

1.选择“租住商品住房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进入

提取承诺（授权）声明对话框，仔细阅读《提取承诺



（授权）声明》，点击“同意”后进入申报页面。

2.根据界面指引录入信息：选择收款银行，录入

收款账号，选择提取频次并如实填报婚姻状况，提交

后完成提取申请，需中心审核，具体办理进度可在“我

要查询->提取->个人提取业务”中查看。

（三）多孩家庭租住商品住房

1.选择“租住商品住房（多孩家庭）”，点击“下



一步”进入提取承诺（授权）声明对话框，仔细阅读

《提取承诺（授权）声明》，点击“同意”后进入申

报页面。

2.根据界面指引录入信息：

（1）选择收款银行，录入收款账号，选择提取频

次并如实填报婚姻状况。

（2）录入租住房屋信息。根据指引录入租住房屋

地址、面积等信息后点击“新增房屋”新增房屋信息。

（3）录入合同信息。点击“提取房屋地址”选择

房屋地址后根据租住合同录入每月租金、租赁面积等

信息。

（3）上传对应的档案资料。

（4）确认信息无误之后，点击最下面的提交按钮，

提交后完成提取申请，需中心审核，具体办理进度可

在“我要查询->提取->个人提取业务”中查看。




